
 

砂仁国家药品标准拟修订草案（拟修订部分）公示稿 

 

砂仁 

 

【检查】 水分  不得过 15.0%（通则 0832第四法）。 

总灰分   不得过 10.0%（通则 2302）。 

【浸出物】照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法（通则 2201）项下的热浸法测定，不得少于 18.0%。 

 

 

饮片 

【炮制】除去杂质。用时捣碎。 

【性状】【鉴别】（除横切面外）【检查】【浸出物】【含量测定】同药材。 

 

 

 

起草说明：增订砂仁药材总灰分检查项，浸出物项；增订砂仁饮片性状项、显微鉴别项、薄

层色谱鉴别项、水分、总灰分检查项、浸出物项、含量测定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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